附件2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

上海市工作方案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制度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函〔2022〕130号）精神，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综文函〔2025〕62号)有关要求，进一步研究掌握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变化趋势，特制定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上海市工作方案。
一、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城乡常住居民。
常住居民指过去12个月内在当地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居民，不考虑是否具有当地户籍，不包括居住在医院、养老院、学校集体宿舍等场所的居民。
（二）抽样原则
1.考虑可行性及经济有效性，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置信区间设置为95%，相对误差设置为10%。
2.考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在家庭户中的聚集性，1个家庭户只调查1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
（三）抽样方法
1.样本量计算
每个调查区（县）抽取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会（村）抽取1个片区（约750个家庭户），每个片区抽取5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1名15～69岁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每个片区内完成40份调查为止。每个调查区（县）预计调查240人，共计调查1920人。
2.抽样步骤
根据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工作方案要求，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监测点及家庭户。人口规模信息采用家庭户总数，数据源自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表1 上海市监测点

	区（代码）
	街道/乡镇（代码）
	居委/村（代码）

	静安区（081）
	静安寺街道（1）
	三义坊居委会（03）

	
	
	景华居委会（09）

	
	大宁路街道（2）
	新梅共和城居委会（05）

	
	
	永和南居委会（15）

	
	芷江西路街道（3）
	普善居委会+大统居委会（03）

	
	
	南山居委会（12）

	普陀区（082）
	甘泉路街道（1）
	汪家井居委会（03）

	
	
	新沪居委会（14）

	
	真如镇街道（2）
	真西新村第五居委（12）

	
	
	清涧新村第四居委（34）

	
	桃浦镇（3）
	阳光水岸苑社区居委会（06）

	
	
	阳光建华城第三居委会（28）

	宝山区（083）
	罗店镇（1）
	罗南居委会（02）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二居委会（23）

	
	月浦镇（2）
	乐业一村居委会（16）

	
	
	马泾桥新村居委会（32）

	
	淞南镇（3）
	淞南五村一居委会（04）

	
	
	嘉骏香山苑居委会（14）

	嘉定区（084）
	华亭镇（1）
	金吕村村委会+联三村村委会（01）

	
	
	双塘村村委会+毛桥村村委会（06）

	
	外冈镇（2）
	景苑第一社区居委会（05）

	
	
	施晋村村委会（14）

	
	嘉定工业区（3）
	福蕴社区居委会（14）

	
	
	梧桐社区居委会（25）

	金山区（085）
	石化街道（1）
	九村居委会（03）

	
	
	东礁新村第二居委会（15）

	
	张堰镇（2）
	秦山村村委会（05）

	
	
	桑园村村委会+秦阳村村委会（12）

	
	漕泾镇（3）
	阮巷村村委会（02）

	
	
	建龙居委会+花园居委会（06）

	青浦区（086）
	朱家角镇（1）
	沈巷居委会（06）

	
	
	沈巷村村委会（14）

	
	徐泾镇（2）
	徐乐路社区居委会（05）

	
	
	光联村村委会（15）

	
	白鹤镇（3）
	曙光村村委会+红旗村村委会+杜村村委会（01）

	
	
	金项村村委会（20）

	奉贤区（087）
	奉浦街道（1）
	第七社区居委会（07）

	
	
	幸福里社区居委会（17）

	
	奉城镇（2）
	奉城社区第五居委会（22）

	
	
	头桥社区居委会+戴家村村委会（45）

	
	四团镇（3）
	小荡村村委会（05）

	
	
	龙尖村村委会+平安第二社区居委会（18）

	崇明区（088）
	新河镇（1）
	天新村村委会（07）

	
	
	新建村村委会（18）

	
	港沿镇（2）
	跃马村村委会（03）

	
	
	惠军村村委会（12）

	
	长兴镇（3）
	鹭岛华庭社区居委会（16）

	
	
	清水苑居委会（29）


第一阶段抽样：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每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城乡分层，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PS法），随机抽取调查区（县），全国共抽取336个区（县）调查点，上海市共抽取8个区（县）调查点。
第二阶段抽样：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收集抽中区（县）内的街道（乡镇）名称及家庭户总数信息，使用PPS法在每个调查区（县）内随机抽取3个街道（乡镇），全市共抽取24个街道（乡镇）。
第三阶段抽样：调查点收集每个抽中街道（乡镇）辖区内的居委会（村）名称及家庭户总数信息，上报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使用PPS法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村）。每个调查点抽取6个居委会（村），全市共抽取48个居委会（村）。
居委会/村家庭户数大于750户时，直接参与抽样；居委会/村家庭户数小于750户时，就近与户数最少的合并，直到所有抽样单位家庭户总数均在750～1500户之间。
如果乡镇（街道）所辖村（居委会）人口规模较小，4～5个村（居委会）合并仍达不到750户的，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与调查点联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并方案。
第四阶段抽样：调查点对抽中的居委会（村）进行绘图列表，并将地图和家庭户信息（家庭户列表）上报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在每个居委会（村）内随机抽取55个家庭户。
第五阶段抽样：调查员在每个抽中的家庭户内，收集家庭成员信息，按照KISH表方法随机抽取15～69岁常住人口1人使用平板电脑开展调查，直到该居委会（村）在抽取的55个家庭户内完成40份调查为止，全市共计调查1920人。
（四）调查内容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调查对象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其中，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调查问卷包含普及率、阅读率、信任率、行动率4项指标；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问卷包含中医药基本理念、中医药健康生活方式、中医药公众适宜方法、中医药文化常识、中医药信息理解能力5个方面。
（五）现场调查 
采用入户调查方式，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如调查对象不能独立完成填写，则采用面对面询问方式调查。
各调查点成立现场调查工作组，确定负责人、协调员、调查员、质控员及数据管理员，明确工作职责，为便于问卷内容的解释，现场调查工作组应确保有一名中医药专业人员参与。通过收集抽样信息的过程与被调查对象建立联系，取得其同意和配合。准备调查所需用品（PAD及电子问卷系统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提供），印刷调查方案，打印调查对象名单。
（六）资料审核上报
调查点应完整保存反映调查现场的所有音视频资料，汇总后统一交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备查，并将调查数据库及相关原始材料统一上报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表2 调查点上报至市级材料清单（使用PAD上交数据）
	文件名称
	文件类型
	盖章要求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PAD数据库
	数据库
	无需盖章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况登记表
	纸质版和Excel
	盖填报单位公章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况上报表及汇总表
	纸质版和Word
	盖填报单位公章

	调查现场音视频资料
	电子文件
	无需盖章

	注：保留完整音视频资料调查记录备查。


所有调查点的质控员：审核填写《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况登记表》（见附1），提交数据管理员审核，填写《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点完成情况上报表及汇总表》（见附2、3），经协调员认可后，报调查点负责人，加盖区级卫生健康委公章后，报送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文件电子版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xxpjb4043@163.com（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2025年**区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字样），纸质版邮寄至指定联系人。
邮寄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南路122号9楼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控烟与监测评价部
收件人：陈老师，021-34198189。
二、质量控制
（一）调查前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要严格遵循指定的抽样方法完成逐级抽样，直至抽取调查对象。相关区对调查点工作人开展培训，使用统一调查方案和操作手册，确保培训全覆盖。
（二）调查阶段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调查实施方案开展现场调查。充分取得当地有关机构、调查对象的配合。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原则上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理解作答，自行完成调查问卷，调查员可对问卷内容给予客观中立的解释。调查对象如有读、写等困难，不能独立完成调查问卷时，则由调查员来询问，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情况，调查员帮助填写选项。每个问题最多询问3遍，如调查对象仍然不能理解题意并作出回答，则视为“不知道”。调查员要当场核对问卷，质控人员对当天所有问卷进行复核，并填写质控记录。
国家级在上海市随机抽取1个调查点进行复核，市级对本市所有调查点进行复核。复核方法为：每个调查点抽取15份调查问卷，采用《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省级复核调查表》（见附4）以现场复核和/或电话复核的方式进行复核调查。调查点不合格问卷比例超过3份，则视为该调查点现场调查工作不合格，必须重新进行调查。
（三）数据处理分析阶段质量控制
各级工作人员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核查，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清理和逻辑校验，对不合格问卷予以剔除。对不合格问卷较多的调查点予以重点核查。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问卷及说明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制度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函〔2022〕130号）。
三、组织实施
（一）市级
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市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工作，成立调查工作指导组，制定调查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及经费分配，组织调查员培训，负责现场调查质量控制，收集、审核并上报调查数据。市健康促进中心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二）区级
区卫生健康委需指派不少于1名中医药专业人员参与入户调查，并与本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现场调查。每个调查点成立现场调查工作组，负责组织实施本区调查工作，组织开展现场调查，进行调查质量控制，收集、审核并上报调查数据。
四、进度安排
2025年4月-5月：完成市级培训、绘图列表和家庭户抽取。
2025年6月-7月：完成现场调查。各区于7月31日前按要求将相关资料提交至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传承发展处：周老师
联系电话：021-23117935
市健康促进中心：陈老师
联系电话：021-34198189
附件：1.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
情况登记表
2.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调查
点完成情况上报表
3.上海市    区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调查完成情况汇总表
4.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省级
复核调查表
附件1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况登记表
调查点：              街道（乡镇）：              居委会（村）：
	家庭户代码
	家庭户地址或户主姓名
	KISH表代码
	家庭户完成情况
	调查对象姓名
	个人完成情况
	最终完成情况代码
	问卷编码
	联系电话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时间
	代码
	时间
	代码
	时间
	代码
	
	时间
	代码
	时间
	代码
	时间
	代码
	
	
	

	
	
	
	
	
	
	
	
	
	
	
	
	
	
	
	
	
	
	

	
	
	
	
	
	
	
	
	
	
	
	
	
	
	
	
	
	
	

	
	
	
	
	
	
	
	
	
	
	
	
	
	
	
	
	
	
	

	
	
	
	
	
	
	
	
	
	
	
	
	
	
	
	
	
	
	

	
	
	
	
	
	
	
	
	
	
	
	
	
	
	
	
	
	
	

	
	
	
	
	
	
	
	
	
	
	
	
	
	
	
	
	
	
	

	
	
	
	
	
	
	
	
	
	
	
	
	
	
	
	
	
	
	


数据管理员：      日期：      质控员：      日期：      调查员：      日期：        

注：1.家庭户地址根据省级健康教育机构抽样结果填写。问卷编码根据编码规则由数据管理员填写。
2.家庭完成情况代码：11.完成；12.拒绝；13.无能力回答；14.不在家；15.无符合条件调查对象；16.无人居住/空房/已无此家庭/不是家庭；17.其他。
3.个人完成情况代码：21.完成；22.部分完成；23.拒绝；24.无能力回答；25.不在家；26.其他。
4.最终完成情况代码：以家庭或个人最后一次完成情况代码为最终完成情况代码。

附件2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

调查点完成情况上报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我区已经完成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现场调查工作，现上报各街道（乡镇）调查问卷    份，请查收。
附件：1.上海市    区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
况汇总表
2.调查问卷及答题卡
3.其他工作表格
                上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市____区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完成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日期：
	序号
	街道（乡镇）名称
	居委会（村）名称
	实际调查户数
	完成问卷数

	1
	
	
	
	

	2
	
	
	
	

	3
	
	
	
	

	4
	
	
	
	

	5
	
	
	
	

	6
	
	
	
	

	合计
	-
	-
	
	


注：1.本表由数据管理员根据《调查完成情况登记表》汇总填写。
2.实际调查户数指实际调查的家庭户数。

附件4
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省级复核调查表

省（区、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居委会（村）
	序号
	居民户地址
	KISH表
	原始问卷
	复核
	是否一致

	
	
	
	调查对象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时间
	文化程度
	职业
	调查对象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时间
	文化程度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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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建议：①合格②不合格
注：省级督导组填写复核结果表，每个县区复核15人。5项指标有1项不一致则为不一致，不一致比例>20%，则该地调查工作质量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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